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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党委发〔2020〕2 号 

关于同意物联网学院学工第三党支部 

调整支部成员组成的批复 

 

物联网学院学工第三党支部： 

你支部上报的《关于调整物联网学院学工四支部成员组成的报告》已收悉。根据

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和《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

经学院党委研究，同意你支部成员调整为大一、大二、大三年级学生党员和辅导员，

同时更名为学工第三党支部，并同意你支部选举结果。 

批复如下：物联网学院学工第三党支部李萌任支部书记，李桐安任支部副书记兼

纪检委员。 

特此批复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物联网学院党委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1月 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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